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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年年年 4 月月月月 23 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日會議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的的的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就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建議的

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現時，就是否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不同地區

或國家有不同的安排，部分國家或地區如英國、美國及台灣有就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制定法例。立法的目的在於消除歧

視、及早識別、確保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獲得所需的服務及輔

助器材、提供教師培訓、讓家長有權利參與規劃、推行和評估子

女的支援服務，以及為特殊教育建立明確的管理及審核要求等。 

 

 

融合教育政策融合教育政策融合教育政策融合教育政策  

 

3.  香港政府現時採用「雙軌制」推行特殊教育，教育局會

根據專業人士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有較嚴重或

多重殘疾的學生入讀特殊學校，以便他們接受加強支援服務；其

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則入讀普通學校。根據《殘疾歧視條

例》及《教育實務守則》，教育機構歧視殘疾人士即屬違法。因

此，所有教育機構都須為合資格的學生，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換言之，現行的香港法律基本上已

能有效保障有特殊教育學生的權利。  

 

4.  一如其他就支援有特殊教育需的學生立法的國家及地

區，香港政府各有關部門在及早識別和及早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方面，有序並協力執行其專業範疇下的工作，包括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評估、診治、轉介，以及安排復康服務及家

庭支援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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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學校教育方面，教育局秉持五個基本原則推動融合教

育，即「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合作」及

「跨界別協作」。在這基本原則下，學校因應學生的學習需要，

為他們提供最合適的學習環境和教學調適，建構共融的校園文

化，並採用「三層支援模式」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香港現時推

行「全校參與」模式的融合教育，是與全球的融合教育發展趨勢

一致的。  

 

 

6. 為協助普通學校推動融合教育，教育局一直有為學校提

供額外資源、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額外資源包括學習支援津

貼、加強言語治療津貼、在不同計劃下提供的額外教師等。學校

可結合並靈活地運用學習支援津貼和其他校內資源，聘請額外教

師、教學助理或購買專業服務等，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

適切的支援。此外，學校可申請修葺 /改建校舍設施，設置暢通

無阻設施如升降機；申請增補基金，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購

買特殊家具、器材或進行小型改建工程。我們亦持續提供專業支

援，包括透過教育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和聽力學家提供評估和

諮詢服務。另我們編訂《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提

供指導原則和切實可行的方法，協助普通學校制訂政策、措施和

評鑑機制，落實共融的目標。此外，教育局為在職教師提供基礎、

高級及專題的三層課程，且訂下培訓目標，組織學校網絡分享良

好做法，以及研發供教師和家長使用的教學資源等，藉此提升教

師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專業能力。有關的支援和服務的涵

蓋範圍與上文第 2段各地立法希望達到的範疇相若。  

 

7.  至於在學校統籌及監察支援工作方面，在現行的融合教

育政策下，香港學校一般已設立機制，策劃、實施及評估為有特

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服務，例如成立學生支援小組，推廣

共融文化、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規劃適當的課程、靈活結合和

運用各項資源、監察使用情況，以及檢討各項支援措施的質素。 

 

8.  此外，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下，學校須每年透過自評

為學校的政策和措施 (包括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支援 )

評估成效，並由教育局進行的校外評核加以驗證。我們亦要求學

校在每個學年的終結，就推行「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提交

年終自評報告。為進一步提高透明度，學校需在周年校務報告內

列明如何運用資源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為支

援學校善用其資源，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會定期訪校，為學校提供

諮詢服務及舉辦培訓活動和分享會，以協助學校妥善運用資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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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9.   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與合作，對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

生，起著關鍵的作用。為協助家長加深了解其角色，教育局編製

了《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家長篇》。家長可從中取得有關識別

及評估各類別的特殊教育需要的程序、各種支援策略等資料。而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則提醒學校需設立有系統的

恆常溝通機制，積極加強與家長的溝通和合作，並讓家長參與規

劃、推行和評估；例如邀請家長出席個案會議、定期向家長匯報

學生的學習進展等。教育局亦已設立了一個三層架構的調解機

制，即「校本機制」、「教育局調解機制」及「個案研究小組」協

助學校和家長及早解決分歧，以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平等

教育機會。  

 

 

外地經驗外地經驗外地經驗外地經驗  

 

10.  一如上文第 2 段所述，英國、美國及台灣有就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教育制訂法例，但在這些國家及地區，有意見指出

法規雖可規定推動特殊教育的基本要求，但並未能確保特殊教育

的質素，例如法例不能完全確保學生會被接納或受到公平對待，

以及撥款會被適當地運用。以英國為例，有調查報告 1指出對於

為學生提供的支援，教師的培訓和發展仍有待改善。此外，部分

應該用於支援及教學的資源被撥作用於評估和行政工作方面，亦

有家長在法例的保障下仍需極力爭取所需的支援，而在爭取過程

中耗費不少資源。美國某些地區遇到校方因須符合法例對保障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要求而削減給予接受普通教育學生的教育

經費。在其他地區，於立法後各方的注意力會投放在法則、表格、

文書的工作上，亦有教師認為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內容及格式過於

繁瑣，需耗時編寫，甚或全班共用一份個別化學習計劃，因而影

響實際教學成效。上述情況反映立法並不一定能有效保障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的學習問題。   

 

 

立法立法立法立法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的影響  

 

11.  根據外地的經驗，立法會為學校和教師帶來額外的壓力

和行政工作，學校須耗費時間了解法例的要求，以確保為學生提

                                                      
1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2011). Support and aspiration: A new approach to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y – A consul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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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支援符合法例，相對現時學校因應學生的需要而為他們設置

服務的原則，成效定必有所影響。此外，學校亦需另定資源處理

因立法衍生的問題，如闡釋法例及處理訴訟等，這些工作不但無

助提升對學生的支援效能，更會對家校合作構成壓力。教學法與

學生支援是發展性的，須通過經驗反思甚或行動研究累積，雖然

不同人對實驗新教學管理的方法會否引起司法訴訟有不同詮

釋，但教師會否因過於擔心司法訴訟的可能性而選擇採取較保守

的態度是需要細思的。事實上，現時學校根據其專業判斷，在三

層支援架構下，按學生所需的支援，訂定學生所需的支援層級，

並為有需要的學生釐訂所需服務。學校亦已制定與家長溝通的機

制，以照顧學生的需要。對於需要第三層支援的學生，學校更會

邀請家長出席會議，與教師及專業人士共同參與訂定及檢視學生

個別學習計劃的推行。由此可見，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

言，學校一直因應學生的需要而提供支援，立法與否不會影響他

們所獲得的支援。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2.  隨著《殘疾歧視條例》及《教育實務守則》的實施，現

行的香港法律基本上能有效地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權

益。就立法保障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的建議，不同地區或國家

的安排有所不同，由於各地的教育制度、背景及文化不盡相同，

不同的制度亦會衍生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認為現階段本港應集

中探討如何進一步加強推行融合教育的支援措施，以為學生提供

更適切的安排。從教育角度而言，學校透過「全校參與」模式推

行融合教育，改善全校的文化、政策和措施，提升支援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效益，更為有效。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3.  請委員備悉這份文件的內容  

 

 

 

教育局  

2014 年 4 月  




